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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于2007年7月23日联合发布了第44号公告，并
将于2007年8月23号生效。第44号公告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包
括塑料原料、塑料产成品、纱线、布料、家具等产生重大的影
响。以下是公告概要： 

 
•   对于经营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企业，在海关手册备案时，

须缴纳台帐保证金。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核销手册后，保
证金及利息将予于退还。 

 
•   目前，限制类商品目录包括进口和出口两类： 
 

 进口限制类商品目录包括了 2007 年之前已公布的 394 项
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 

 出口限制类商品目录包括了 1,853 项新增的加工贸易限制
类商品。其中大部分商品为塑料原料、纱线、布料、家
具以及金属制品。 

 
•   应缴纳台帐保证金的计征方法将会有所不同，取决于（1）企

业的分类（2）所属的限制类商品目录。 
 

 限制进口类商品  
 

应缴纳台账保证金 = CDT x PCT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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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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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： 
 
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
录》，商务部、海关总署公
告 2007 年第 44 号，商务
部、海关总署 2007 年 7 月
23 日联合发布，2007 年 8 月
23 日起执行（第 44 号公
告） 
 
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
率的通知，财税 [2007] 90
号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2007 年 6 月 19 日联合发
布，200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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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DT：全部限制类进口商品应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
值税之和 
 
PCT：A 类或 B 类企业为 50%，C 类企业为 100%  
 

 限制出口类商品  
  

应缴纳台账保证金 = VBM x (VER / TVE) x WR x PCT 
 
VBM：保税进口料件备案总金额 
 
VER：限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 
 
TVE：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 
 
WR：综合税率 
综合税率为 22%，将来可能会调整 
 
PCT：A 类或 B 类企业为 50%，C 类企业为 100% 
 

 进出口均为限制类商品  
 

应缴纳台账保证金 = CDT x PCT  
 
CDT：全部限制类进口商品应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
值税之和 
 
PCT： A 类或 B 类企业为 50%，C 类企业为 100%  

 
•   在中西部成立的 A 类和 B 类企业将无须缴纳台帐保证金。本

公告中，中西部地区是指除了东部的 10 个省/直辖市以外的
其他地区。东部地区包括：北京市、天津市、上海市、辽宁
省、河北省、山东省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福建省、广东省。 

 
•   第 44 号公告也将适用于东部地区实施海关联网监管的企

业。 
 

•   实施第 44 号公告的过渡期。对于使用海关手册进口的企
业，新法规将于备案新手册时实行。对于海关以企业为单元
实行监管的企业（例如，海关联网监管）将会有一年的过渡
期直至 2008 年 8 月 23 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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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  本公告不适用于出口加工区、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
的企业。 

 
关于影响的实例说明 
 
对于此次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政策的新调整，我们在此用一个实
例来说明第 44 号公告对 A 类及 B 类企业的影响。 
 
出口单一产品：在 6 个月内出口价值 500,000 美元的棉质毛巾(海
关编码 6302 9100 20)，且这批货物备案于同一本海关手册。 
 
生产这批棉质毛巾需进口价值 300,000 美元的原材料。 
 
备案手册时应缴纳的台账保证金 
＝ 300,000 美元 x 22%（综合税率）x 50%（A 类及 B 类企业） 
＝ 33,000 美元 
 
对企业的影响 
 
由于在新政策下进行加工贸易需要缴纳数额较大的台账保证金，
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的生产者在筹集保证金的时候将面临较大的
财务压力。总括来说，海关手册备案的金额越大，需交纳台账保
证金的数额就越大。手册时间跨度越大，台账保证金占用时间越
长。除新的保证金政策外，加工贸易限制类大部分商品的出口退
税率从 2007 年 7 月 1 日开始均有下调。由此可见，中国相关出口
商品的成本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。 
 
此次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政策调整符合抑制低附加值及低技术含
量产品出口的政策，会有利于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
盾。 
 
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的生产者应该重新评估新政策对生产成本的
影响，考虑转换经营模式和供应链规划。考虑投资中国的投资者
亦应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，重新定位适合进行投资生产的
地区或特殊的保税区域。 
 
作者：张少云（合伙人）和杨文成（经理） 
 
阁下可以在互联网浏览所有已出版的中国快讯 
http://www.kpmg.com.cn 及 www.kpmg.com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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